
2016年度湖南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17〕6号）要求，我厅成立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专门下发文件，组织开展2016年湖南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概况
省民政厅是省政府主管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救灾救济、城乡低保、优抚安置、烈士褒扬、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社团管理、区划管理、社区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彩票发行、慈善捐赠、婚姻登记、儿童收养、殡葬管理、老龄工作、老区建设等20多项工作职能。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共计安排17402.83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养老服务建设、敬老院建设、殡葬设施建设、民政规范化建设、军供站和优抚事业单位维修改造、军休机构经费、贫困县地名普查、地名设标经费等方面。
（二）专项实施情况
1、专项资金到位及管理使用情况

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分6个资金指标下达，其中：《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民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社指〔2016〕14号）下达资金5738.23万元，包含敬老院建设资金1000万元，优抚事业单位维修改造资金1285.23万元，军供站维修补助资金567万元，地名普查补助资金375万元，地名设标补助资金40万元，殡葬设施建设资金2000万元，民政规范化建设资金471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社指〔2016〕55号）下达资金4000万元，包含公办养老机构消防设施改造资金830万元，小型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养老服务示范点等城乡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助资金3170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社指〔2016〕28号）下达购买养老服务补贴资金960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民政专项经费的通知》（湘财社指〔2016〕131号）下达养老工作人员培训资金40万元；《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6年民政事业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湘财社指〔2015〕116号）下达省级军休机构补助资金664.6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殡葬设施建设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社指〔2016〕65号）下达殡葬设施建设补助资金6000万元。
在资金管理使用方面，我厅制定了《湖南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民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了规范。专项资金严格按照逐级分配拨付的形式，在规定时限内拨付到位，各级财务和业务主管部门建立资金拨付台账，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重点使用、专帐核算，严禁挪作它用或捆绑使用，严禁在民政专项资金中提取管理费等工作经费。对项目建设的补助支出专项资金，根据项目的建设进度、工程质量等合同要求分期拨付。我厅及各市州民政部门全年多次组织专项资金督导和检查工作，有效加强了对各县市区民政专项资金使用的指导和监督，各级管理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把握资金使用方向，确保项目资金分配科学、透明，项目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2、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

在项目组织管理方面，各级民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地民政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地方资金配套能力、公共资源平衡分配、项目前期条件具备情况等要素对当年申报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的项目进行评估，以“集中财力办大事、握紧拳头保重点”及同等条件下向片区县和贫困、少数民族县倾斜为原则，拟定当年纳入专项的项目清单。各级资金分配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业务主管处（科、股）提预案，财务、纪检监察部门备案，主管领导预审，办公会集体研究，同级财政部门审核会签，下达指标，公开公示等程序严格执行。各级民政部门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实施数据动态管理机制，按照“申报、建设、运营全程监督，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推进基层项目建设进程。在监督检查方面，各级民政部门作为民政专项资金的责任主体，主动开展了专项资金运行跟踪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调整，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取得实效。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总结项目实施过程和资金使用过程的经验和不足，不断完善项目目标申报、审核及资金分配等项目管理流程，提高专项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效益性，完善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和项目管理办法，为下年度的项目管理和资金分配提供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厅成立了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专项资金自评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根据工作要求下发了《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民政局收到通知后立即根据资金分配情况，要求各县市区和各科室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填报基础数据表，并按照绩效目标指标表进行评分，针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效益等情况认真汇总分析，形成自评报告，各市州综合各县市区的自评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总结。

各市州完成自评工作后，我厅组织业务处室成立专项资金现场评价小组，抽取邵阳市、湘潭市、常德市、株洲市、益阳市等5个市州开展了现场评价工作，现场评价项目资金总额5840万元，占比33.56%，评价项目162个，占比34.03%。根据现场评价情况进行分析，最终形成湖南省民政厅2016年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1、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民政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
2016年省级财政投入830万元用于对28家公办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进行改造，投入3170万元用于城乡社区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新建小型养老机构19家、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22家、新建农村养老服务示范点200个，投入1000万元用于敬老院建设，维修或改建乡镇敬老院81家，投入960万元为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超额完成重点民生实事考核任务，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工作非常满意，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2、殡葬改革工作取得实效，殡葬基础设施日趋完备
2016年省级财政投入殡葬设施建设补助资金8000万元，新建、改造殡仪馆19个，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20处，新建农村公益性公墓18座，新建乡镇集中治丧点9处。2016年在加大殡葬设施建设省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实施了“殡葬服务提升年”活动，殡葬基础设施日趋完备，殡葬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各市州政府对殡葬改革的重视、地方财政资金的投入等方面均大幅提高，为全面完成我省2015-2020年殡葬事业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军供基础设施得到更新，军供保障能力继续提升
2016年省级财政资金投入567万元用于全省14个重点军供站设施的维修改造，对军供站供应场所进行维修、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换代，提升了军供站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军供任务的能力，确保了“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军供保障要求。
4、优抚事业成效显著，优抚工作稳中向好
2016年省级财政资金投入1285.23万元用于优抚设施维修改造，对7个烈士纪念园进行提质改造，对23家光荣院(间)的供养对象居住用房、活动室、医务室等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组织了3期全省光荣院护理人员培训，共计培训131人次，培训合格率达到96%。2016年全省13处烈士纪念设施荣升“国字号”，各地烈士纪念活动有序开展；优抚医院和光荣院的硬件保障能力和服务人员素质得到较大提升，有效确保了全省优抚工作稳中向好、继续发展。
（二）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评价综合分析2016年我厅组织实施的省级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目标明确，资金及时到位，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工作合规，建设项目基本按预定进度及时完成。效果方面，完善了养老服务体系，推动了我省殡葬事业改革工作，军供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优抚工作稳中向好，受益对象满意度较好。本专项绩效自评打分为91.21分，2016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等级为优秀。
（三）经验总结
1、坚持规划引领，着力服务民政发展大局
按照全省民政事业“十三五”规划要求，把项目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立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民政项目储备和规划实施，重点围绕社会养老、殡葬事业、公共福利等民生领域，谋划和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建立了“十三五”民政项目库和中央预算投资项目库，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布局我省民政项目建设，推动民政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2、强化制度执行，确保专项资金惠及民生

规范管理，制度先行。为落实民政专项资金规范化管理，2014年我厅制定并印发了《湖南省民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12项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发挥资金使用绩效，支持地方加强民政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8号）要求，我厅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湖南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预算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了明确，各级民政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所有资助项目均经过申报、评审后安排资金，确保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合理，并全流程跟踪项目的申报、实施和使用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可检查、可监控和可考核，充分保障专项资金惠及民生，实现效益最大化。 
3、深化“五化”民政，推进民政事业转型发展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民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人本化、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的“五化”发展思路。我厅各业务处室将“五化”民政发展要求作为本部门全年工作的指导，并与各自的工作职责进行有机结合，工作目标制定、重点工作安排、任务部署实施、完成结果考评等各个方面都紧紧围绕“五化”民政建设要求。2016年，我厅主持编印的《福泽潇湘“五化”民政200问》作为推进我省“五化”民政建设的重要载体，将民政政策精准推送到市、县、乡、村四级，有效扩大了民政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卓有成效的解决了基层民政部门、人民群众对民政政策难以掌握的问题。通过深化“五化”民政，推动全省民政工作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加快推进民政事业转型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一）个别建设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导致申报的项目未实施
经现场评价发现，个别建设项目因前期论证不充分，实际并未及时得到有效实施。敬老院维修项目中，个别敬老院需要进行大规模改扩建，因此申报的维修改造项目未实施，如下达邵阳市城步县汀坪敬老院13万元用于敬老院维修改造，该敬老院改扩建工程列入2017年申报项目，导致项目资金未使用；下拨常德市临澧县烽火乡敬老院维修改造资金12万元，因该敬老院年久失修，需要进行重建才能确保其功能，导致资金未使用；下达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街道50万元，用于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建设，目前项目建设方案仍未敲定，资金未使用。下达湘潭市昭山区20万元，用于公益性墓地建设，该项目启动的前期条件不具备，导致项目无法实施，资金未使用。 
（二）个别项目实际使用中进行了调整，但未及时履行项目变更程序
下达湘潭市湘潭县社会福利中心30万元用于消防设施改造，实际只支出1.5万元用于购置消防器材，其余资金统筹纳入该福利中心老年养护楼基建支出中；下达常德市澧县光荣院改造资金35万元，县福利院消防设施改造资金30万元，该县将上述65万元资金统筹纳入2014年申请立项的的澧县社会福利院老年养护楼扩建项目，目前该工程主体接近完工，资金尚未支付。以上项目在专项资金下达后，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容变更，但未见履行专项资金项目变更程序。 
（三）个别项目实施进度慢，项目资金效益不佳
下达邵阳市城步县优抚设施建设资金20万元，用于丹口镇红军烈士纪念设施的维修改造，2016年4月该纪念设施因山体崩塌而被掩埋、砸毁，时隔12个月仍未决定重建或搬迁，项目资金未使用。以上项目实施进度慢，一定程度影响了项目资金产生效益的及时性。
（四）个别项目管理存在疏漏，规范程度有待提高
下达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道日间照料中心10万元，其中8万元用于设备采购支出，但均无采购发票，财务管理不规范；下达常德市澧县澧西街道关心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建设资金50万元，该项目选址位于关心社区居民安置小区的公建配套用房内，目前已由街道下拨社区10万元，已完成墙面装饰和养老床位安放，现场检查时，安置小区内十多位居民对该养老院建设在安置小区内提出了较强烈的抗议，质疑相关选址未征求小区内居民意见，项目建设的持续推进存在不确定性。以上项目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疏漏，规范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个别区县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执行不到位，补贴资金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
2016年度，省级财政投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960万元，要求各级民政部门按照《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通知》要求，将养老服务补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实现，但抽查发现，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直接打卡发放到老人账户的情况，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方式并未得到全面施行。如郴州市桂东县、邵阳市邵阳县等，均通过社会化发放的形式将资金补助到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覆盖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补贴资金效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五、相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申报审核，确保项目有效实施
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导致实际实施时，原申报的维修项目被调整为改扩建项目而延后，或因前期条件不充分导致项目无法实施，种种情况均导致项目资金的闲置，影响财政资金发挥效益的及时性。建议对项目的申报审核工作应更加严谨、科学，尤其要注意相关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申报的项目内容要满足现实需要、契合群众需求、符合政策规定，确保项目资金下达后，相关项目能够有效实施并及时发挥效益，对于将维修改造项目调整为改扩建项目后再次申报的，应考虑以前下达的资金情况确定补助标准，对于确实前期条件不满足导致无法实施的项目，应及时收回项目资金。
（二）加强项目监管，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针对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项目调整未履行变更程序、建设进度慢、项目未实施、项目资金闲置、财务管理不规范及项目实施方案未与周边利益群体充分沟通等诸多问题，一方面，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按照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充分履行管理职责，各个管理环节要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各个专项落实联系责任人，确保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的合规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考核，尤其是对建设过程的监控，要建立系统的项目实施监督检查机制，定期摸底并形成项目进度台账，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管理问题和建设偏差，要及时研究并进行处理或整改，切实将监督检查工作落到实处，用强有力的监管手段确保项目按预期目标有序推进。
（三）推动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全面普及，提升补贴资金使用效益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未全面落实的问题，下一步要对各县市区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要求未落实的县市区制定并上报本地实施方案，申报审核通过后及时履行政府采购及后续工作流程，各级民政部门务必严格按照制度规定，通过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组织、协会和其他服务提供方，将基本养老服务覆盖到符合补贴政策的老年人，并加强对服务提供方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对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对象的日常管理和服务要坚持做到动态跟踪，全面推动我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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